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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須知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108 年 6 月 28 日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十二、 工程一經決標或辦理保留標手續，得

標廠商應於接獲通知日之次日起七日

內將各項證件正本及與投標列印內容

相同之電子檔（工程預算金額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標案）送本署或所屬機

關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

不實之文件者，依採購法第五十條規

定辦理。 

二十二、 工程一經決標或辦理保留標手續，得

標廠商應於接獲通知日之次日起七日

內將各項證件正本及與投標列印內容

相同之電子檔（工程預算金額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標案）送本署或所屬機

關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

偽造或變造者，依採購法第五十條規

定辦理。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

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零八零零零四九六九一號

令修正公布政府採購法第

五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爰修正本點第一項規

定。 

二十五、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

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

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無需押標金之案件免列）： 

(一)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

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

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得標後拒不簽約。 

(五)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履

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二十五、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

押標金不予發還，己發還者，並予追

繳。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

拒不簽約。 

（六）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

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零八零零零四九六九一號

令修正公布政府採購法第

三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爰修正本點第一項

規定，款次並配合調整；

另新增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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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

付不正利益。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前項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屬廠商未依

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追繳金額依招

標文件中規定之額度定之；其為標價

之一定比率而無標價可供計算者，以

預算金額代之。 

…… 

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 

（八）其他經中央採購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 

二十七、 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差額保證

金（本採購案不採行同業保證），得標

廠商除可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

票或支票、保付支票繳納外，並得以

其出具等值之下列各款繳納之： 

(一)政府公債。 

…… 

二十七、 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差額保證

金（本採購案不採行同業保證），得標

廠商除可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

票或支票、保付支票繳納外，並得以

其出具等值之下列各款繳納之： 

(一)無記名政府公債。 

……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

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零八零零零四九六九一號

令修正公布政府採購法第

三十條第二項規定，爰修

正本點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 

三十一、 本採購： 

(1)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其

名稱為： 

……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標： 

4.廠商履約過程中所使用下列產品或

三十一、 本採購： 

(1)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其

名稱為： 

……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標： 

4.廠商所供應下列產品或材料之原產

工程會為利各機關辦理工

程採購採用國產水泥等製

品，就項次（1）適用我國

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允許

非條約或協定國家之廠商

參與投標之工程採購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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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或其他條約或

協定國家者（可複選）：■水泥■水泥

製品■鋼筋■預力鋼絞線■結構鋼■

陶瓷面磚■透水性混凝土地磚□砂石

□木材、竹材□其他(由招標機關敘

明)： 

…… 

(2)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

外國廠商： 

……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標： 

4.不論是否允許外國廠商參與投標，

廠商履約過程中所使用下列產品或材

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可複選）：■

水泥■水泥製品■鋼筋■預力鋼絞線

■結構鋼■陶瓷面磚■透水性混凝土

地磚□砂石□木材、竹材□其他(由招

標機關敘明)： 

地須屬我國或其他條約或協定國家者

（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敘明；無者免

填）： 

 

 

 

…… 

(2)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

國廠商： 

……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標： 

4.廠商履約過程中所使用下列產品或

材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或其他條約或

協定國家者（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敘

明；無者免填）： 

次（2）不適用我國締結之

條約或協定之工程採購，

預設水泥、水泥製品、鋼

筋、預力鋼絞線、結構鋼、

陶瓷面磚、透水性混凝土

地磚等項目之原產地須屬

我國，砂石、木材及竹材

項目開放供各機關依個案

實際需要勾選，爰修正本

點規定。 

三十七、 依採購法第七十六條及第八十五條之

一，受理廠商申訴（未達公告金額之

採購，除屬採購法第 31條規定不予發

還或追繳押標金之爭議者外，不適用

申訴制度）或履約爭議調解(無金額限

制)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

三十七、 依採購法第七十六條及第八十五條之

一，受理廠商申訴(未達公告金額之採

購不適用申訴制度)或履約爭議調解

(無金額限制)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11010台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

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零八零零零四九六九一號

令修正公布政府採購法第

七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爰

修正本點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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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11010 台北市信義

區 松 仁 路 3 號 9 樓 、 電 話 ：

02-87897548。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

02-87897548。 

附件 2 一、工程預算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標案者，為要求投標廠商詳實

報價並利投標廠商作業，以及依

據「工程價格資料庫作業辦法」

規定需將決標單價電子檔傳輸至

工程價格資料庫，本署暨所屬機

關辦理之工程標案提供招標文件

中之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及

資源統計表之電子檔，廠商應至

政 府 電 子 採 購 網 （ 網 址 ：

http://web.pcc.gov.tw）下載使

用。務請投標廠商依下列規定辦

理。『若投標廠商標單封內未附列

印文件者，視為不合格標，不得

決標予該廠商；投標廠商所送之

詳細價目表與資源統計表總價不

同時，亦同。』 

 

三、投標廠商取得本工程之電子檔

後，應即就檔案內容進行檢查，

附件 2 一、工程預算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標案者，為要求投標廠商詳實

報價並利投標廠商作業，以及依

據「工程價格資料庫作業辦法」

規定需將決標單價電子檔傳輸至

工程價格資料庫，本署暨所屬機

關辦理之工程標案提供招標文件

中之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及

資源統計表之電子檔，廠商應至

「政府採購領投標系統」（以下簡

稱領投標系統）網站（網址：

http://web.pcc.gov.tw）下載使

用。務請投標廠商依下列規定辦

理。『若投標廠商標單封內未附列

印文件者，視為不合格標，不得

決標予該廠商；投標廠商所送之

詳細價目表與資源統計表總價不

同時，亦同。』 

三、投標廠商取得本工程之電子檔

後，應即就檔案內容進行檢查，

依據工程會一百零八年五

月二日辦理本署中區水資

源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

工程計畫-引水設施工程」

之中央採購稽核小組稽核

監督成果，因「政府採購

領投標系統」自九十九年

已併入政府電子採購網，

爰修正本附件第一點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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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即將電子檔製作備份妥善保

管。如發現檔案內容有不一致或

有損壞等情事，應於截標期限前

重新下載本署或所屬機關已上傳

政府電子採購網更新之電子檔。 

並即將電子檔製作備份妥善保

管。如發現檔案內容有不一致或

有損壞等情事，應於截標期限前

重新下載本署或所屬機關已上傳

領投標系統網站更新之電子檔。 
 


